参政议证制度

为贯彻宪法精神，维护律师参政议证的权利，为更好体现律师作为公民一员当家作主的地位，特制定本制度。

1、 律师与其它公民一样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 律师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与法

律规定的义务。

    三、年满十八周岁的注册执业律师，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四、律师无论作为普通公民还是作为法律工作者身份，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均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五、被选举为人大代表的律师，依照宪法依法行使各项人大代表职权，并受法律保护。

六、被选举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许可，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七、被选举为全国人民代表的律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律师维权制度

为了完善律师制度，保障律师依法执行业务，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律师的人身及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特制定本制度。

1、 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

2、 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3、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抵毁其他律师或者支付介绍费等

不正当手段争抢业务。

    四、如委托于事项违法，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服务从事违法活动或者委托人隐瞒事实的，律师有权拒绝辩护或者代理。

    五、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

七、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八、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九、律师协会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如律师的权益受到侵犯或依法执业受到不法干拢，可以由律师协会或律师事务所出面协调。

